******有限公司

清 算 报 告

*****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鉴于我公司已连续多年未开展经营活动，且已被****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对企业进行清算，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。因此我公司由出资人*****成立清算组，于2011年开始对公司进行清算。现将清算组开展的清算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为*****有限公司，成立于*****，法定代表人为****，住所为：*******，注册资本******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******。

公司于2003年10月开始已停止经营活动。

二、清算工作

1、公司对财产和债务情况进行了清理，编制了资产负债表，制定了清算方案。

2、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。

3、清理债权债务。
三、资产及负债处理情况

经对公司财产和债务情况清理的结果，截止2011年  月   日，公司总资产***元，总负债0元，净资产*****元，资产构成详见后附财务报表。

公司财产按如下顺序进行清偿：

1、清算费用:无；

2、职工工资、社保费用、法定补偿金: 无；

3、税款: 无；

3、债务: 无；

4、剩余财产分配: *****。

经过按上述顺序的清偿，公司债务已全部结清。

四、剩余财产的分配情况

按出资人出资比例分配:

***：****元;****:￥￥￥￥元;****:￥元.

公司按上述顺序清偿债务后无剩余财产。

清算组成员（出资人）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

